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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财务顾问声明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接

受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中拓”或“公司”）董事会委托，

担任本次要约收购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报告所依据的有关资料由浙商中拓等相关机构及人员提供，并由提供方承

诺对其所提供的一切书面材料、文件或口头证言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除浙商中拓等相关机构及人员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外，本报告所依据的其他信

息均来自公开渠道，包括但不限于浙商中拓最近三年一期的定期报告、资本市场

公开数据等。 

本报告仅就本次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浙江交通集团”）要约收

购浙商中拓股份事宜发表意见，包括浙商中拓的财务状况、要约收购条件是否公

平合理、收购可能对上市公司产生的影响等。对投资者根据本报告做出的任何投

资决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本独立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本独立财务顾问与本次要约收购的所有当事各方没有任

何关联关系，本独立财务顾问就本次要约收购发表的有关意见完全独立进行；本

独立财务顾问没有委托和授权任何其他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作任何解释和说明；本独立财务顾问提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浙商中拓

发布的与本次要约收购相关的各项公告及信息披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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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报告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浙商中拓、上市公司、被收购公司 指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浙江交通集团 指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中植融云 指 湖州中植融云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省国资委 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次转让、本次协议转让 指 
浙江交通集团协议受让中植融云持有的浙商

中拓 55,191,732 股股权事宜 

股份收购协议 指 

收购人与中植融云于 2021 年 3 月 19 日签署的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州中植

融云有限公司关于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之股份收购协议》 

本次要约收购 指 

收购人以要约价格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

融云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上

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 

本报告、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交通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浙商中拓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董事会报告书 指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浙

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要约收购事宜致

全体股东的报告书》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指 
浙商中拓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公告的《浙商中

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订稿） 指 

浙商中拓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浙商中

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修

订稿）》 

要约收购报告书 指 
浙商中拓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告的《浙商中

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本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 指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深交所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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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报告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是因为四舍五入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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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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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收购人及其核心关联企业的业务情况 

2016 年 7 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合并重组原省交通集团和原省铁路集团为

省级交通投融资平台；2018 年 7 月，省交通集团和省商业集团合并重组。新的

省交通集团统筹承担全省高速公路、铁路、重要的跨区域轨道交通和综合交通枢

纽等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责，并积极参与市县主导的综

合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浙江交通集团作为省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综合交

通体系建设的主力军，统筹承担全省高速公路、铁路、重要的跨区域轨道交通和

综合交通枢纽等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责。 

浙江交通集团下属其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主要分为交通基础设施板块、交通

关联业务板块及金融业务板块等，具体如下： 

1、交通基础设施板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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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 
434,311.45 67.99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3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运营

管理有限公司 
420,000.00 85.97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4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156,008.77 80.45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5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

路有限公司 
110,000.00 71.77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6 
浙江杭新景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71,153.66 57.68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7 
浙江舟山北向大通道有

限公司 
5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8 
德清县杭绕高速有限公

司 
5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9 
浙江乐清湾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10,000.00 10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0 
浙江临金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1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1 
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高

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 
3,417.72 9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2 
温州市文泰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5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3 
浙江杭宣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20,000.00 10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4 
浙江杭海城际铁路有限

公司 
680,000.00 45.00 

城际铁路的建设、投资、开发

及运营服务 

15 
金华市东永高速投资有

限公司 
104,500.00 67.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6 
浙江省轨道交通运营管

理集团有限公司 
10,000.00 51.00 

铁路运输、道路旅客运输、道

路货物运输 

17 
温州市瑞文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29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18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

公司 
98,870.00 55.00 铁路建设和铁路客、货运输 

19 
浙江景文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10,000.00 69.25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0 金台铁路有限责任公司 807,250.00 43.69 
铁路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 

21 
浙江杭甬复线宁波一期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45,000.00 33.87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2 
浙江义东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11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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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嘉兴市嘉萧高速公路投

资开发有限公司 
85,821.00 7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4 
浙江杭绍甬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60,000.00 35.88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5 
浙江温州市域铁路一号

线有限公司 
50,000.00 57.42 

铁路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 

26 
浙江诸永高速公路有限

公司 
20,000.00 65.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7 
温州瑞平苍高速公路有

限公司 
20,000.00 60.0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28 
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 
20,000.00 100.00 

一级公路的投资建设、营运管

理 

29 
浙江杭宁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 
10,000.00 35.70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建设、维

护、管理 

30 浙江杭温铁路有限公司 447,000.00 61.59 
铁路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 

31 浙江衢丽铁路有限公司 443,400.00 70.00 
铁路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 

32 湖杭铁路有限公司 1,670,200.00 23.40 
铁路领域的投资、建设和营运

管理 

33 
浙江交投高速公路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100.00 高速公路建设经营 

2、交通关联业务板块 

该业务板块主要包括交通商贸物流、商业服务、水上运输、房地产开发、勘

察设计等业务，主要包括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等浙江交通集团其他下属企业。该板块主要一级下属企业基本情况如

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

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 

1 
浙江交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137,563.90 57.15 交通工程施工 

2 
浙江省海运集团有限

公司 
56,727.00 100.00 水上运输业务 

3 
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

公司 
150,000.00 100.00 

交通商贸物流、房地产、

酒店旅游、投资 

4 
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67,443.63 38.02 

交通商贸物流、商业服务

业务 

5 浙江高速物流有限公 30,000.00 100.00 交通商贸物流、商业服务



 

11 

司 业务 

6 
浙江数智交院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4,000.00 55.08 工程设计 

7 
浙江高速信息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15,337.89 65.85 

交通机电系统集成技术、

信息技术的开发、转让及

咨询服务 

8 
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 
150,000.00 100.00 

经济建设项目的投资、开

发、经营 

9 
浙江镇洋发展股份有

限公司 
36,954.00 65.44 化学品生产与销售 

10 
浙江发展实业有限公

司 
3,000.00 80.00 食品批发零售、实业投资 

11 
浙商食品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11,635.00 100.00 食品批发零售、实业投资 

12 
浙江交通资源投资有

限公司 
145,248.34 100.00 投资管理 

13 
浙江交投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34,001.00 100.00 

不动产经营租赁、高速公路

衍生资源、酒店管理 

14 
浙江省交投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 
260,000.00 100.00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3、金融业务板块 

该业务板块主要由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浙商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等企业组成。 

（四）收购人已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种类、数量及比例 

本次要约收购前，收购人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商中拓 256,413,920 股无

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比 38.02%。 

三、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浙江交通集团作为省级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和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的主

力军，统筹承担全省高速公路、铁路、重要的跨区域轨道交通和综合交通枢纽等

交通基础设施投融资、建设、运营及管理职责。 

浙江交通集团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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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55,158,660.31 48,094,486.09 40,583,555.61 32,770,122.69 

负债总额 37,604,128.24 32,163,936.86 26,928,787.66 21,547,684.11 

净资产 17,554,532.06 15,930,549.23 13,654,767.95 11,222,438.58 

资产负债率

（%） 
68.17 66.88 66.35 65.75 

项目 2020 年 1-9 月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营业收入 12,771,849.51 14,237,885.61 12,962,854.37 10,679,892.44 

营业利润 505,765.37 1,041,599.11 904,152.65 999,00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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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柴云妹 董事 330106196409******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6 刘胜军 董事 110108197410****** 中国 上海市 否 

7 陈建国 监事 330125196701******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8 韦丹丹 监事 330724197205******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9 王志南 监事 330824196507******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10 李海瑛 监事 330106196904******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11 汪东杰 副总经理 330127197709******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12 邵文年 副总经理 220102196809******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13 姚宏峰 副总经理 330822196911****** 中国 浙江省杭州市 否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浙江交通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任何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不存在涉及与

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等情形。 

六、收购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

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浙江交通集团除持有浙商中拓股份外，浙江交通集团在

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公司简称 股票代码 上市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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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况外，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其他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七、收购人直接或间接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浙江交通集团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股份达到或超过 5%的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情况 

1 
浙商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361,404.45 

浙江交通集团下属企业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持有 58.79%股份 

2 

浙江省交通投资

集团财务有限责

任公司 

52,3000.00 

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 20.08%股权； 

控股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 79.92%股权。 

3 
浙江浙商金控有

限公司 
1,000,000.00 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 100.00%股权 

4 
永安期货股份有

限公司 
131,000.00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 10.59%股权 

5 
浙商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00 

浙江交通集团持有 30%股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 15.30%股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省经济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持有 10%股权； 

6 
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868,000.00 

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5.36%股份 

7 
长江联合金融租

赁有限公司 
245,000.00 

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10.61%股权 

8 
太平科技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00 

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 15.00%股份 

9 
浙江浙商融资租

赁有限公司 

14,941.45 万

美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持有 79.92%股权； 

控股子公司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

司持有 20.08%股权。 

10 
浙江浙商典当有

限责任公司 
8,000.00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浙商金控有限公司

持有 90.00%股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10.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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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浙江新世纪期货

有限公司 
15,000.00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商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46.71%股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商糖酒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19.03%股权。 

12 
浙商汇融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0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

司持有 50.99%股权； 

浙江交通集团全资子公司浙江建融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持有 49.01%股权。 

13 
平安融资担保有

限公司 
10,000.00 

浙江交通集团控股子公司浙江国大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持有 100.00%股权 

14 

浙江景宁银座村

镇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景宁上标水力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10.00%股权 

15 

浙江景宁瑞逸小

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0 
浙江交通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浙江景宁上标水力发

电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20.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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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要约收购概况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目的 

本 次 要 约 收 购 系 浙 江 交 通 集 团 协 议 受 让 中 植 融 云 持 有 的 浙 商 中 拓

55,191,732 股股份（占浙商中拓股份总数的 8.18%）而触发。本次转让前，浙江

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商中拓 256,413,920 股股份，占比 38.02%；本次转让完成后，

浙江交通集团直接持有浙商中拓 311,605,652 股股份，占比 46.20%。根据《证券

法》和《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浙江交通集团应当向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

植融云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全面要约。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上述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并不以终止浙商中拓

上市地位为目的，上市公司控制权不会因本次要约收购而发生变化。 

二、本次要约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1 年 3 月 19 日，浙江交通集团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浙江交通集团通过

协议转让方式收购中植融云持有的浙商中拓 55,191,732 股股份（占浙商中拓总股

本的 8.18%），收购价格为人民币 6.14 元/股；同意浙江交通集团因前述协议转

让事项而依照《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向

除浙江交通集团及中植融云外的浙商中拓其他全体股东发出收购其所持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义务，要约价格为人民币 6.14 元/股。 

三、本次要约收购方案 

（一）要约收购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直接持有浙商中拓 256,413,920 股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占比 38.02%。 

本次要约收购的股份为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融云以外的其他股东所持有

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具体情况如下： 

1、被收购公司名称：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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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收购公司股票名称：浙商中拓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000906.SZ 

4、收购股份的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要约收购的股份数量：316,184,186 

6、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46.88% 

（二）要约价格及计算基础 

1、要约价格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6.14 元/股，若浙商中拓在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

之日至要约期届满日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要约收购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2、计算基础 

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

价格计算基础如下： 

（1）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内，浙商中拓

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为 6.49 元/股。 

（2）除本次协议转让外，在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

月内，浙江交通集团未买卖浙商中拓股票。 

（3）根据《股份收购协议》，浙江交通集团受让中植融云持有的公司股份

的价格为 6.14 元/股，不低于《股份收购协议》签署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收

盘价的 90%。 

（三）要约收购资金的有关情况 

1、资金来源 

基于本次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6.14 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大资金

总额为 1,941,370,902.04 元。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浙江交通集团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不直接或间接来源于浙商中拓或其下属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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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资金来源的声明 

浙江交通集团就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做如下声明： 

“1、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浙江交通集团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

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情形。 

2、收购人已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开具的覆盖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银行保函提交

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3、浙江交通集团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浙江交通集团将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

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3、履约保证金情况 

收购人已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之江支行开具的覆盖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银行保函提交至中

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四）要约收购的有效期限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共计 32 个自然日，期限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起至 2021

年 5 月 17 日。 

在要约收购期间内，投资者可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

上查询截至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的数量以及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 

（五）要约收购的约定条件 

本次要约收购为除浙江交通集团和中植融云以外的其他股东发出收购其所

持有的上市公司全部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全面要约，无其他约定条件。 

（六）受要约人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申报代码：990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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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价格：6.14 元/股 

3、申报数量限制 

股东申报预受要约股份数量的上限为其股东账户中持有的不存在质押、司法

冻结或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股票数量，超过部分无效。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存在

其他权利限制情形的部分不得申报预受要约。 

4、申报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内，通

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要约事宜，证券公

司营业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指令的内容应当包括：证

券代码、会员席位号、证券账户号码、合同序号、预受数量、收购编码。股票停

牌期间，股东仍可办理有关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预受要约申报当日可以撤销。 

5、预受要约股票的卖出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当日可以申报卖出，卖出申报未成交部分仍计入预受

要约申报。 

已申报预受要约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卖出，已申报卖出的股份应避免再申报

预受要约，否则会造成相关卖出股份在其交收日卖空。 

流通股股东在申报预受要约的同一日对同一笔股份所进行的非交易委托申

报，其处理的先后顺序为：质押、预受要约、转托管。 

6、预受要约的确认 

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对确认的预受要约股份进行临时保管。在临时保管期内，除司法强制扣划

以外，该部分股份不再进行任何形式的转让。 

7、收购要约变更 

要约收购期限内，如果收购要约发生变更，股东已申报的预受要约不再有效，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自动解除对相应股份的临时保管；如股东接受变更后的收购

要约，需重新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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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

竞争要约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先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9、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

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申报。 

10、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

易日的预受要约以及撤回预受的有关情况。 

11、余股处理 

收购人从每个预受要约的股东处购买的股份不足一股的余股的处理将按照

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权益分派中零碎股的处理办法处理。 

12、要约收购的资金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内，收购人将含相关税费的收购资金金

额足额存入其在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的结算备付金账户，然后通知中登公司深圳

分公司，申请将该款项由其结算备付金账户划入收购证券资金结算账户。 

13、要约收购股份划转 

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申请办理股份转让确认手续，并提

供相关材料。深交所完成对预受要约股份的转让确认手续后，收购人将凭深交所

出具的预受股份过户确认书到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预受要约股份的过户手

续。 

14、收购结果公告 

在办理完毕股份过户登记后，收购人将向深交所提交上市公司要约收购情况

的书面报告，并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予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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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受要约人撤回预受要约的方式和程序 

1、撤回预受要约 

股东申请撤回预受要约的，应当在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的交易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办理有关申报手续。申报要素包括：收购编码、证券代

码、证券账户、申报数量、合同序号、业务类别等。要约收购期限内（包括股票

停牌期间），股东可办理有关撤回预受要约的申报手续。撤回预受要约申报当日

可以撤销。 

2、撤回预受要约情况公告 

要约收购期限内的每个交易日开市前，收购人将在深交所网站上公告上一交

易日的撤回预受要约的有关情况。 

3、撤回预受要约的确认 

撤回预受要约申报经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后次一交易日生效。中登公司

深圳分公司对撤回预受要约的股份解除临时保管。 

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三个交易日前，预受股东可以委托证券公司办理撤回预

受要约的手续，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根据预受股东的撤回申请解除对预受要约股

票的临时保管。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

的预受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4、竞争要约 

出现竞争要约时，接受初始要约的预受股东，拟将全部或部分预受股份售予

竞争要约人的，在预受竞争要约前应当先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初始要约。 

5、司法冻结 

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的股份被司法冻结的，证券公司应当在协助执行股

份冻结前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撤回相应股份的预受要约申报。 

6、在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前三个交易日内，预受股东可撤回当日申报的预受

要约，但不得撤回已被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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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要约人委托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

记等事宜的证券公司 

接受要约的股东通过其股份托管的证券公司营业部办理要约收购中相关股

份预受、撤回、结算、过户登记等事宜。 

（九）本次要约收购是否以终止被收购公司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票比例低于 10%，

将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浙商中拓

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若浙商中拓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及终

止上市的情况，将有可能给浙商中拓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浙商中拓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浙江交通

集团作为浙商中拓的控股股东，将积极致力于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浙商中拓在

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浙商中拓的上市地

位。如浙商中拓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浙江交通集团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

浙商中拓剩余股份的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所持浙商中拓的股票出售给浙江

交通集团。 

四、收购人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本次要约收购以及与中植融云签订的《股份收购协议》

以外，浙江交通集团未来 12 个月内无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若浙江交

通集团后续拟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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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浙商中拓主要财务状况 

一、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负债表 
2021 年 3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计 2,784,754.34 1,819,896.10 1,471,354.10 1,164,002.44 

负债总计 2,324,019.17 1,378,658.08 1,132,996.35 870,037.68 

所有者权益 460,735.16 441,238.03 338,357.75 293,964.76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

权益 
326,570.25 309,200.42 319,971.87 279,729.66 

利润表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营业收入 3,630,920.73 10,897,652.86 7,346,391.40 6,329,381.01 

利润总额 26,230.95 82,237.16 76,462.32 42,350.9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16,850.05 55,514.23 53,627.17 30,591.93 

现金流量表 2021 年一季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36,594.29 116,467.84 6,678.48 91,918.4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545.70 -37,392.90 -46,142.41 -10,487.3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19,140.07 -7,882.98 79,055.07 -119,471.2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净增加额 
-29,021.48 76,057.30 37,953.38  

[(

 
)

] 
TJ

ET

Q

Q

 
EMC 
.
4

6

 
0

.
7

2

 
3

1

.
2

 
re



f*



2

5

8

.
1

 
3

4

2

7

.
1

3

 
3

3

9

.
4

6

 
n



BT

1

 
0

 
0

 
1

 
1

5

4

.
6

1

 
3

1

1

.
0

 
0

 
1

 
2

5

3

.
3

 
3

G
Q

q

1

8

3

.
1

9

 
3

0

7

.
5

4

 
7

5

.
1

4

4

 
3

1

.
5

8

.
1

 
3

4

2

7

.
1

3

 
3

3

9

.
4

6

 
n



BT

1

 
0

 
0

 
1

 
1

5

4

.
6

1

 
3

1

1

.
0

 
0

0

,
4

8

7

.
3

3

8



 

24 

项目 
2021 年一季

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存货周转率（次） 5.59 23.92 19.19 22.32 

应收账款周转率

（次） 
7.91 31.52 25.47 24.85 

总资产周转率（次） 1.58 6.62 5.58 5.65 

四、偿债能力分析 

项目 
2021 年一季

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流动比率（倍） 1.13 1.20 1.19 1.22 

速动比率（倍） 0.77 0.87 0.80 0.85 

资产负债率（%） 83.46 75.75 77.00 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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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分析 

一、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合规性分析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6.14 元/股，其合规性分析如下： 

1、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收购人按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要约

收购的，对同一种类股票的要约价格，不得低于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6 个月

内收购人取得该种股票所支付的最高价格。” 

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公告日前 6 个月内，浙江交通集团不存在购买浙商中拓

股票的情形。 

2、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要约价格低于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的，收购人聘请的财务顾问

应当就该种股票前 6 个月的交易情况进行分析，说明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

人是否有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6 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

安排、要约价格的合理性等。” 

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 6.14 元/股，低于本次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

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浙商中拓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6.49 元/股。根

据《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浙江交通集团聘请的财务顾问浙商证券

在浙商中拓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披露的《浙商证券关于浙江交通集团要约收购浙

商中拓之财务顾问报告》之“第四节 要约收购方案”之“二、要约价格及其计

算基础”中进行了相关分析和说明。 

综上，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前 6 个月内，收购人及其控制的企业不存在买

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本次要约收购的要约价格为 6.14 元/股，低于本次要约

收购报告书摘要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浙商中拓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

术平均值 6.49 元/股，收购人财务顾问已对是否存在股价被操纵、收购人是否有

未披露的一致行动人、收购人前 6 个月取得公司股份是否存在其他支付安排、要

约价格的合理性等情况进行了说明；因此，以 6.14 元/股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要

约价格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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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商中拓股票价格分析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0 日刊登《要约收购报告

书摘要》，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本次要约收购要约价

格与浙商中拓股票有关期间的价格比较如下： 

1、本次要约价格为 6.14 元/股，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30 个交

易日内的最高成交价 7.05 元/股折价 12.91%，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交易均价（前 30 个交易日交易金额/前 30 个交易日交易量）6.57

元/股折价 6.54%，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最低成交

价 5.90 元/股溢价 4.07%。 

2、本次要约价格为 6.14 元/股，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30 个交易日

内的最高成交价 8.95 元/股折价 31.40%，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30 个交

易日内的交易均价（前 30 个交易日交易金额/前 30 个交易日交易量）7.64 元/股

折价 19.63%，较公告《要约收购报告书》前 30 个交易日内的最低成交价 6.59/

股折价 6.83%。 

三、挂牌交易股票的流通性 

1、浙商中拓挂牌交易股票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前 60 个交易日的日

均换手率为 38.66%； 

2、浙商中拓挂牌交易股票于《要约收购报告书》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的日

均换手率为 23.09%； 

从换手率来看，浙商中拓的股票具有一定的流通性，挂牌交易股票股东可以

通过二级市场的正常交易出售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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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要约收购的基本意见 

一、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的主体资格 

本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收购人提供的相关证明文件，对收购人的主体资格进行

了必要核查，经核查，收购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

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即： 

1、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最近 3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最近 3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上市公司的其他情

形。 

同时，收购人已出具《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综上，本独立

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实施要约收购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履约能力评价 

基于本次要约收购的价格为 6.14 元/股的前提，本次要约收购所需最大资金

总额为 1,941,370,902.04 元。收购人已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开具的覆盖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

额的银行保函提交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浙江交通集团目前经营状况良好，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浙江交通集团总

资产 55,158,660.3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699,190.53 万元，其中

货币资金 5,372,103.81 万元，具备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能力。 

收购人已就本次要约收购资金来源出具如下声明： 

“1、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浙江交通集团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直

接或间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

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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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财、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情形。 

2、收购人已将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之江支行开具的覆盖要约收购所需最高资金总额的银行保函提交

至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作为本次要约收购的履约保证。 

3、浙江交通集团承诺具备履约能力。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浙江交通集团将

根据中登公司深圳分公司临时保管的预受要约的股份数量确认收购结果，并按照

要约条件履行收购要约。” 

根据收购人资金状况及收购人承诺，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良好的

经济实力，对履行要约收购义务所需资金进行了妥善安排，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

于自有和自筹资金，收购人具备履行本次要约收购的能力。 

三、收购人不存在利用被收购公司的资产或由被收购公司为本次收购

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本次要约收购的资金来源于浙江交通集团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不直接或间

接来源于上市公司或其下属关联方，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

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形，也不存在来自包括定向募集的基金、信托、资管、理财、

结构化融资产品等其他杠杆产品的情形。经核查收购人出具的说明，本独立财务

顾问认为收购人不存在利用被收购公司的资产或者由被收购公司为本次收购提

供财务资助的情况。 

四、本次要约收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收购对浙商中拓独立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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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上市公司人员独立 

1、保证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

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司工作、不在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担任除董事、监事

以外的其他职务，且不在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领取薪酬。 

2、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人员独立，不在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中兼职或领

取报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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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经营。 

四、关于上市公司资产独立、完整 

1、保证上市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经营性资产。 

2、保证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不违规占用上市公司的资金、资产

及其他资源。 

3、保证不以上市公司的资产为收购人及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债务违规

提供担保。 

五、关于上市公司业务独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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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收购对浙商中拓同业竞争情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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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收购对浙商中拓关联交易的影响 

1、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 

浙江交通集团及其关联方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主要有钢材水泥等的

采购、关联担保、对上市公司子公司增资、共同设立合伙企业、融资租赁及商业

保理业务、关联存贷等金融服务、物业服务费等，具体内容可参见上市公司 2019

年、2020 年有关定期报告、临时公告等文件。 

上市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制定了

关联交易的相关管理制度，对公司关联交易的原则、关联方和关联关系、关联交

易的决策程序、关联交易的披露等均制定了相关规定并严格执行，日常关联交易

按照市场原则进行。与此同时，上市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依据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勤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独立董事对关联交易及时发表

独立意见。 

2、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为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浙江交通集团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一、在收购人作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期间，将规范管理与上市公司之间的

关联交易。对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及正常经营所需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

和收购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遵循市场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公允、合理的

市场价格进行，并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

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审批程序，并不会利用

控股股东地位做出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关联交易行

为。 

二、收购人如违反前述承诺，将承担因此给上市公司及其控制的企业造成的 

一切损失。” 

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会

发生变化。本次收购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重大影响；收购人已经做出有

关避免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本次收购不会新增同业竞争及持续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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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交易，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经营独立性和持续发展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要约收购的后续计划 

（一）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

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改变上

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作出重大调整的具体计划。如上市公司

因其战略发展需要，或因市场、行业情况变化导致的需要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

行调整的，将严格遵照上市公司治理规则及法律法规要求履行相应程序，并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二）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

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

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的计划，没有

对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如果届时需要筹划相关事项，浙江交通集团届时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会或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调整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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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知悉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的法定义务和责任，具备上市公司治理能力及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

相应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四）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公司章程》条款的修改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对可能阻碍收购上市公司

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如有相关决定，浙江交通集团将严

格遵守上市公司《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作重大变动的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

计划作重大变动的详细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

浙江交通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

务。 

（六）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重大调整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分红政策进行

重大调整的计划。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或因监管法规要求需要进行相

应调整的，浙江交通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要约收购报告书签署之日，浙江交通集团没有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

构有重大影响的详细计划。如果未来根据实际经营需要需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

结构进行其他重大调整的，浙江交通集团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

执行相关批准程序及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对本次要约收购价格的评价及对除浙江交通集团以外的浙商中拓

其他全体股东的建议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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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要约收购的收购人具备收购浙商中拓股份的主体资格，不存在《收

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上市公司的情形，能够提供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文件。 

2、收购人本次为取得浙商中拓之股份所涉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结合收购

人财务状况、股东背景及融资渠道，收购人具备履行本次收购义务的能力；收购

人不存在利用浙商中拓的资产或由浙商中拓为本次收购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 

3、本次要约收购不会对浙商中拓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收购人亦出具了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4、本次要约收购价格较要约收购提示性公告日前 30 个交易日浙商中拓股票

二级市场的最高成交价、交易均价有一定幅度的折价，较最低成交价有一定幅度

的溢价。 

本独立财务顾问建议，考虑到公司股票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公司股东如按照

《要约收购报告书》列明的要约收购价格接受要约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建议

浙商中拓股东综合公司发展前景、自身风险偏好、投资成本等因素，视本次要约

收购期间公司股票二级市场的波动情况最终决定是否接受要约收购条件。 

八、对本次要约收购的结论意见 

本次收购方提出的要约收购条件符合《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要约收购的有关

规定；同时收购方履行了《收购管理办法》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要约收购的法定程序，本次要约收购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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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本次要约收购的风险提示 

说明：本次风险提示未考虑宏观经济、证券市场、本行业或者浙商中拓的基

本面发生因某些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变化构成的潜在风险。 

一、本次要约收购可能导致浙商中拓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的风险 

本次要约收购不以终止浙商中拓上市地位为目的，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

上市公司社会公众股东持有的股票比例低于 10%，将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不具

备《深交所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浙商中拓将面临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

件的风险。若浙商中拓出现上述退市风险警示及终止上市的情况，将有可能给浙

商中拓投资者造成损失，提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若本次要约收购期届满时，浙商中拓的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浙江交通

集团作为浙商中拓的控股股东，将积极致力于运用其股东表决权或者通过其他符

合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方式提出相关建议或者动议，促使浙商中拓在

规定时间内提出维持上市地位的解决方案并加以实施，以维持浙商中拓的上市地

位。如浙商中拓最终终止上市，届时浙江交通集团将通过适当安排，保证仍持有

浙商中拓剩余股份的股东能够按要约价格将其所持浙商中拓的股票出售给浙江

交通集团。 

二、股票交易价格出现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公司的发展前景、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还受到国家宏

观经济政策调整、行业经营周期、资本市场整体表现、市场投机行为和投资者的

心理预期波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由于上述多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票价格可能

会产生一定幅度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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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独立财务顾问在最近 6 个月内持有或买卖被收购公

司及收购方股份的情况说明 

在截至本报告签署日的最近 6 个月内，财通证券不存在其他买卖或持有被收

购公司及收购方股份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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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备查文件 

1、《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及其摘要； 

2、收购人关于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决策文件； 

3、浙商中拓 2018 年年度报告、2019 年年度报告、2020 年年度报告及 2021

年第一季度报告； 

4、收购人出具的《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资金来源的说明》； 

5、收购人出具的《关于保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关于避免同业

竞争的承诺函》、《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6、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独立财务顾问联系方式： 

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建强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198 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电话：0571-87821288 

传真：0571-87823628 

联系人：吴云建、张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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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要约收购浙商中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吴云建  张思佳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陆建强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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